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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监管要求

一、内部模型法应涵盖的风险因子

（一）一般利率风险

1.商业银行的内部模型应涵盖每一种计价货币的利率所对应

的一系列风险因子。

2.商业银行应使用业内普遍接受的方法构建内部模型使用的

收益率曲线。该收益率曲线应划分为不同的到期时间，以反映收

益率的期限结构变化，每个到期时间都应对应一个风险因子。

3.对于风险暴露较大的主要货币和主要市场的利率变化，商

业银行应使用至少六个风险因子构建收益率曲线。风险因子的数

量应最终由商业银行交易策略的复杂程度决定。

（二）信用利差风险

1.风险因子应能独立反映主要的利差风险（如债券利率与无

风险利率之间的信用利差），以衡量利率工具收益率曲线与无风

险收益率曲线波动的非完全相关性。

2.商业银行可根据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剥离出信用利差曲线，

识别风险因子时应考虑到期时间、信用主体风险特征等因素。

（三）股票风险

1.商业银行的内部模型应包含与商业银行所持有的每个较大

股票头寸所属交易市场相对应的风险因子。

2.对每个股票市场，内部模型中至少应包含一个用于反映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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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变动的综合市场风险因子（如股票指数）。投资于个股或行业

股票指数的头寸可表述为与该综合市场风险因子相对应的“贝塔

（beta）等值”，即以贝塔（beta）表示其相对于综合市场风险

因子的波动弹性。

3.鼓励商业银行在内部模型中使用市场的不同行业所对应的

风险因子，如制造业、周期性及非周期性行业等。最审慎的做法

是对每支股票的波动性都设立风险因子。

4.对于一个给定的市场，建模技术的特点及复杂程度应与商

业银行对该市场的风险暴露以及个股的集中度相匹配。

（四）汇率风险

内部模型中应包含与商业银行所持有的每一种风险暴露较大

的外币与本币汇率相对应的风险因子。

（五）商品风险

1.内部模型应包含与商业银行所持有的每个较大商品头寸

（含黄金）所属交易市场相对应的风险因子。

2.对于交易比较活跃的商品，内部模型应考虑衍生工具头寸

（如远期、掉期）和实物商品之间“便利收益率”的不同。

（六）其他

1.内部模型和不可建模风险因子的压力情景应包含能有效反

映与上述五大类别市场风险相关的期权性风险、基差风险和相关

性风险等风险因子。商业银行如持有规模较大或复杂的期权组合，

应具有对期权相关波动率的详细说明。

2.原则上，除证券化风险因子外，商业银行所使用的估值模

型以及标准法中的风险因子都应包含在内部模型中。如未包含，

则应说明其合理性。

3.对于符合本办法附件 13 第一部分（四）6，即可穿透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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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资产的资产管理产品，商业银行应视为直接持有该资产管理产

品底层头寸，并考虑银行在资产管理产品中投资的比例以及资产

管理产品的杠杆放大效应。商业银行应将底层头寸分配给负责该

资产管理产品的交易台。

4.对于证券化产品和不符合上述标准的资产管理产品，商业

银行应使用标准法计量资本要求。

5.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验收通过，商业银

行可使用替代数据代表实际头寸（如股票指数替代股票）。商业

银行应证明替代方案的逻辑性和合理性，并提供历史数据。

二、内部模型法的最低定性要求

商业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法应满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

市场风险管理的一般要求和本办法的具体要求，并符合以下定性

要求：

（一）资本计量应与其日常市场风险管理活动紧密结合，包

括：

1.资本计量的内部模型应基于日常内部市场风险管理的模型，

而非针对市场风险资本要求计量特殊调整后的模型。两者核心设

计要素应一致，应处理同一套风险因子。

2.模型应完全融入商业银行的日常市场风险管理过程，并作

为提交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报告的基础。模型结果应作为市场风险

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

3.风险计量系统应与交易限额结合使用。交易限额与模型的

联系应该保持一致，并被高级管理层所理解。

（二）由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提供的市场风险每日报告应由

一定层级的管理人员审阅，且该管理人员应有足够授权强制减少

单个交易员的头寸和整个银行的风险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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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银行应建立独立于业务部门并直接向高级管理层

报告的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该风险管理部门应负责设计和实施商

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每日编制并分析基于风险计量模型

输出结果的报告。

（四）商业银行应建立独立于设计和实施内部模型团队的模

型验证团队。该团队应对计量市场风险资本的内部模型开展初始

和后续验证，验证频率至少每年一次。

（五）商业银行应拥有足够的能在交易、风险控制、审计和

后台工作中使用复杂模型的员工。

（六）商业银行应按照本办法的相关要求开展损益归因测试、

压力测试和返回检验，频率分别不低于月度、月度和每日。

（七）商业银行应建立足够支持其内部模型运行的信息系统。

（八）商业银行所使用的内部模型应文档化，包含足够的细

节。

（九）商业银行应将适用范围内的全部头寸纳入计量市场风

险资本的内部模型，并准确报告计量结果。模型的风险计量应基

于完善的理论基础、正确的计算逻辑。

（十）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模型验证（或外部审计）应对

市场风险计量体系进行独立审查，频率为每年。独立审查的部门

范围包括业务交易部门和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独立审查的内容

应包括以下范围：

1.风险管理部门的组织架构。

2.市场风险管理模型和流程体系文档的完备性。

3.市场风险管理模型的准确性和适当性（包括任何重大变化）。

4.验证内部模型数据源的独立性、一致性、时效性和可靠性。

5.商业银行前台和后台人员使用的估值模型和估值系统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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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流程。

6.交易台风险管理模型所反映的市场风险范围。

7.信息管理系统的完整性。

8.头寸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9.波动率和相关性假设的准确性和适当性。

10.估值计算的准确性。

11.通过返回检验和损益归因测试验证交易台风险管理模型

的准确性。

12.计量市场风险资本的模型与商业银行日常风险管理使用

的内部模型之间的整体一致性。

（十一）商业银行应以交易台为单位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使用内部模型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每

次申请扩大使用范围至少应间隔一年。商业银行应指定拟纳入内

部模型法的交易台，将其纳入申请评估范围，不得因标准法下资

本要求较低而将交易台移出申请范围。商业银行对用于计量市场

风险资本要求的内部模型进行任何重大变更前，应经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验收通过。

（十二）交易台是指由商业银行设定，在清晰的风险管理框

架中执行明确交易策略的一组交易员或一套会计账目。用于资本

计量的交易台的设定应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验

收通过。

交易台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交易台的会计账目应指代清晰明确的利润单位。会计账目

应由独立的会计科目构成，可作为独立的利润单位观测损益，并

生成交易台层面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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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台的交易主管不得超过两个，交易主管的角色、职责

和权限应明确区分。交易主管直接监督交易员或会计账目，每个

交易员或会计账目的业务范围应明确定义。除非经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认可，交易员及交易主管只能分配到一个

交易台。

3.每个会计账目只能划入一个交易台。交易台应有清晰明确

的风险范围且与预设目标一致。该范围应详细说明交易台涉及的

风险类别和风险因子。

4.交易台向高级管理层的汇报路径应清晰明确。

5.交易台应有清晰的书面交易策略，包括主要交易活动、交

易对冲策略、交易经济逻辑。

6.交易台应有清晰的人员安排和年度业务计划。

7.交易台应具有定期管理报告，包括交易台的损益、成本和

风险加权资产。

8.交易台应具有清晰的风险管理职责。商业银行应明确负责

监督交易台交易行为的关键团队和人员。

9.交易台应具有明确的交易授权和交易限额。商业银行高级

管理层应至少每年对其进行审核。

10.交易台应至少每周生成交易台风险管理报告，包括损益报

告和风险计量报告。

11.交易台应有每日限额报告和市场流动性评估报告，对于债

券、实物商品等具有存货特征的头寸，应有头寸持有期报告。

（十三）在满足前述交易台要求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可根据

业务经营和管理的需要，合理调整人员安排，在验收通过的交易

台框架下设置操作性子交易台，而无需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或其派出机构验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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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对于商业银行设置用于覆盖银行账簿外汇和商品头

寸的名义交易台，可不适用本部分（十二）中的相关要求。

（十五）若商业银行拟采用内部模型法计量名义交易台下外

汇或商品头寸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可采取以下方法之一：

1.通过内部风险转移将头寸转移至其他已获批使用内部模型

法且符合内部模型法使用条件的交易台。

2.以名义交易台申请内部模型法，在此情况下，名义交易台

仅需满足交易台的定量要求。

三、风险因子模型合格性要求

（一）只有通过合格性检验并符合建模原则的风险因子才可

纳入可建模风险因子预期尾部损失模型，否则应纳入不可建模风

险因子计量资本要求。

（二）合格性检验用于检验代表风险因子的真实价格数量是

否充足。抵质押品的对账或估值结果不应视为满足风险因子合格

性检验的真实价格。

（三）真实价格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价格：

1.商业银行自身已完成交易的价格。

2.其他机构之间真实完成的可核实交易价格。

3.由商业银行本身或另一家银行提交并通过第三方经纪商、

交易平台或交易所验证的有效报价。

4.从第三方经纪商获得的价格，应满足：

（1）交易或有效报价已由该经纪商完成。

（2）经纪商应提供交易或有效报价的证据，或该价格符合上

述 1 至 3 列出的三项准则中的任何一条。

（四）通过合格性检验的风险因子每季度应至少满足以下标

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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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该风险因子，商业银行应在过去 12 个月识别出不少于 24

个真实价格，并且任意 90 天内真实价格不少于 4 个。每天计数的

真实价格不得超过 1 个。上述要求应每月监测并满足。

2.对该风险因子，商业银行应在过去 12 个月识别出不少于

100 个真实价格，每天的真实价格不得超过 1个。

（五）商业银行可使用根据从第三方经纪商收集的信息得出

的真实价格，前提是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1.经纪商将真实价格相应的数量和日期告知商业银行。

2.经纪商单独提供信息识别方法，使商业银行能够将真实价

格映射到风险因子。

3.经纪商接受对其定价信息有效性的审计。审计结果报告应

提供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和相关商业银行。若

审计结果不合格，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可禁止商业银行就该风

险因子使用来自该经纪商的数据。

（六）商业银行若使用参数函数（如隐含收益率曲线等）表

示曲线或曲面，并将其作为风险因子时，应在其市场数据输入项

层面（而非其本身）进行风险因子合格性检验。

（七）商业银行可使用反映特定经济体、地区或行业市场变

动情况的系统性信用或股票风险因子。如果市场指数或单个发行

人的工具与系统性风险因子属性相同，可使用指数或工具的真实

价格进行风险因子合格性检验。

（八）商业银行应制定描述真实价格与风险因子的映射关系

的政策和文档，并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证明检

验方法的适当性。

（九）商业银行可采用自行分组法或监管分组法，用于计算

风险因子合格性检验的真实价格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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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行分组法。商业银行应定义拟使用分组，分组应满足以

下要求：

（1）每个分组只能包含一个风险因子，风险因子应与损益归

因测试中用于风险理论损益的风险因子对应。

（2）分组不能重叠。

2.监管分组法。商业银行应使用表 1 中的分组标准：

（1）具有同一个到期日维度的利率、汇率和商品风险因子（不

包括隐含波动率），适用表格中（A）行分组。

（2）具有几个不同的到期日维度的利率、汇率和商品风险因

子（不包括隐含波动率），适用表格中（B）行分组。

（3）具有一个或多个到期日维度的信用利差和股票风险因子

（不包括隐含波动率），适用表格中（C）行分组。

（4）具有一个或多个执行价格维度的任何风险因子（得尔塔

δ，即一个期权在到期时为价内期权的概率），适用表格中（D）

行分组。

（5）对于隐含波动率风险因子的行权日和执行价格维度（不

包括利率互换期权的风险因子），适用表格中（C）行和（D）行

的分组。

（6）对于利率互换期权的隐含波动率风险因子的到期日、行

权日和执行价格维度，适用表格（B）行、（C）行和（D）行的分

组。

表 1 监管分组法的标准分组

行
分组

1 2 3 4 5 6 7 8 9

(A)
0≤

t<0.75

0.75≤

t<1.5
1.5≤t<4 4≤t<7 7≤t<12

12≤

t<18

18≤

t<25

25≤

t<35

35≤t<

∞

(B) 0≤ 0.75≤t<4 4≤t<10 10≤ 18≤ 3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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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75 t<18 t<30 ∞

(C)
0≤

t<1.5
1.5≤t<3.5

3.5≤

t<7.5

7.5≤

t<15

15≤t<

∞

(D)
0≤δ

<0.05

0.05≤δ

<0.3

0.3≤δ

<0.7

0.7≤δ

<0.95

0.95≤

δ<1.00

注：到期剩余期限以 t表示，以年为单位；得尔塔以δ表示。

商业银行应统计分配在每一个分组内的全部真实价格观测值，

评估该组的风险因子是否通过合格性检验。

（十）通过合格性检验的风险因子用于可建模风险因子预期

尾部损失建模，应满足可建模原则。可建模原则包括：

1.模型数据为可建模风险因子或其组合。

2.模型数据应反映非系统性风险（idiosyncratic risk）和

系统性风险（general market risk）。

3.模型数据应体现风险波动性和相关性。

4.模型数据应采用市场真实价格或报价。

5.模型数据应至少每月更新。若商业银行使用回归估计风险

因子参数，至少应每两周重估一次。商业银行应制定清晰的补数

规则。

6.用于计量压力预期尾部损失的数据应反映压力期间的市场

价格或报价。

7.仅在无法取得可靠数据时，方可使用替代数据。商业银行

应能够证明使用技术的合理性，并且不会实质性地低估风险。

（十一）当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制度转变时，可能造成银行间

大量可建模风险因子成为不可建模风险因子。在上述情形下，经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可，商业银行可将一些未通过合格性检

验的风险因子视为可建模的，但不能降低资本要求。

（十二）风险因子真实价格数量统计的观察期与预期尾部损

失计量的观察期之间的差异不应超过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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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建模风险因子的资本要求

（一）商业银行可使用任何能够反映其所有主要风险的模型

方法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方差-协方差法、历史

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等。

（二）商业银行应在每个交易日计算全行层面和交易台层面

预期尾部损失，使用单尾 97.5%的置信区间。

（三）计算预期尾部损失时，商业银行应对基于基准 10 天持

有期的预期尾部损失进行放大。公式如下：

 
2

2 1

j 2

( )
( ) ( , ) j j

T T

LH LH
ES ES P ES P j

T




 
    

 


其中：

1.ES 是监管流动性调整后的预期尾部损失。

2.T 是基准期限 10 天。

3. ( )TES P 是投资组合持有的头寸集合 ( )iP p 在期限 T 内承受

所有风险因子冲击时的预期尾部损失。

4. ( , )TES P j 是投资组合持有的头寸集合 ( )iP p 在期限 T 内承

受风险因子子集 ( , )iQ p j 冲击时（其他风险因子保持不变）的预期尾

部损失。

5. ( )TES P 应针对风险因子在期限 T 的变化计算， ( , )TES P j 应针

对风险因子的相关子集 ( , )iQ p j 在期限 T 的变化计算，不能用较短期

限进行放大处理。

6. ( , )iQ p j 是 ( , 1)iQ p j 的风险因子子集，持有 pi投资组合的风

险因子的流动性期限不应短于 LHj。风险因子的流动性期限按照本

部分（十）确定。

7.基于基准时间间隔 T 算出的风险因子变化值的时间序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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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叠区间确定。

8.LHj是第 j组的流动性期限，它的天数如下表所示：

表 2 流动性期限对应表

j LHj

1 10

2 20

3 40

4 60

5 120

（四）计算预期尾部损失采用的观察期应符合下列要求：

1.观察期长度应至少为一年（或 250 个交易日）。

2.若价格波动率显著变大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

派出机构验收通过，商业银行可使用不短于 6 个月的观察期计算

预期尾部损失。

（五）在计算预期尾部损失的基础上，商业银行还应对其现

有的资产组合计算压力预期尾部损失，压力预期尾部损失应覆盖

商业银行所有的主要市场风险。

（六）用于计量市场风险资本的预期尾部损失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
,

,

F C
R S

R C

ES
ES

ES ES 

1. ,R SES 是在 12 个月的压力情景下，使用简化风险因子组计算

的预期尾部损失；压力情景根据本部分（七）确定。

2. ,F CES 是基于最近 12 个月的观察期，使用全部风险因子计算

的预期尾部损失。

3. ,R CES 是基于最近 12 个月的观察期，使用简化风险因子组计

算的预期尾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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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简化风险因子组是一组与投资组合相关且具有足够长观察

历史的风险因子，应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验收

通过且满足本附件第三部分规定的可建模因子数据质量要求。简

化风险因子计算的预期尾部损失与完整预期尾部损失的比率的前

12 周平均值不小于 75%。

5. , ,F C R CES ES 最低为 1。

（七）压力预期尾部损失的计算要求包括：

1.选用给商业银行造成最大损失的连续的12个月压力期间作

为显著压力情景。商业银行应通过最大化可建模风险因子资本要

求确定最大损失。

2.选用的连续12个月的压力期间是指包括极端金融压力事件

的连续期间，其观察期应至少回溯至 2007 年，每个观察值应赋予

相同权重。若极端压力事件的持续期间少于 12 个月，商业银行应

使用适当方法将期间扩展至 12 个月。

3.选用的连续12个月的压力期间应与商业银行自身的资产组

合相关。

4.商业银行选取压力期间的方法应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或其派出机构认可。商业银行应将按认可方法确定的压力期间报

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并应定期对其进行审核。

（八）商业银行应至少每季度更新一次数据集，并同步更新

简化风险因子组。如市场风险因子的变动过大影响模型数据的审

慎性，则应提高更新频率。数据集更新流程应足够灵活以适应提

高更新频率的要求。

（九）商业银行可自主识别风险类别之间的相关性，书面记

录并报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

（十）不同风险因子类别对应的流动性期限如下表所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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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应将每个风险因子映射到表 3 所列的风险因子类别之一，

其中通胀风险因子与同币种利率风险因子适用相同的流动性期限。

风险因子的映射应以书面形式记录，经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门验

证，报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并接受内部审计。

表 3 风险因子类别的流动性期限对应表

风险因子类别
流动性

期限
风险因子类别

流动性

期限

利率：指定货币－EUR,

USD, GBP, AUD, JPY, SEK,

CAD 和 CNY

10 股票价格（小市值）：波动率 60

利率：未指定的货币 20 股票：其他类型 60

利率：波动率 60 汇率：指定货币对 10

利率：其他类型 60 汇率：未指定货币对 20

信用利差：主权（投资级别） 20 外汇：波动率 40

信用利差：主权（高收益级

别）
40 外汇：其他类型 40

信用利差：公司（投资级别） 40 能源和碳排放交易价格 20

信用利差：公司（高收益级

别）
60 贵金属和有色金属价格 20

信用利差：波动率 120 其他商品价格 60

信用利差：其它类型 120 能源和碳排放交易价格：波动率 60

股票价格（大市值）： 10 贵金属和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率 60

股票价格（小市值）： 20 其他商品价格：波动率 120

股票价格（大市值）：波动

率
20 商品：其他类型 120

注：（1）投资级别应符合本办法附件 25 标准，我国主权机构可认定为投资级别。我

国地方政府、公共部门实体若无法获取主体评级，可使用债项评级作为信用水平判断依据。

对于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验收通过实施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的商业银

行，若无法取得发行主体的合格外部评级，可将内部评级映射到外部评级。商业银行应制

定清晰的评级映射规则，至少每年检验一次映射规则的合理性，并留档备查。（2）“大

市值类”指股票总市值大于或等于 130 亿元人民币，“小市值类”指股票总市值小于 130

亿元人民币，其中，股票总市值是指同一上市法人或集团在全球证券交易所发行的所有可

流通股票市场价值的总和。（3）指定货币对包括美元/ 欧元、美元/ 日元、美元/ 英镑、

美元/ 澳大利亚元、美元/ 加拿大元、美元/ 瑞士法郎、美元/ 墨西哥元、美元/人民币、

美元/ 新西兰元、美元/ 卢布、美元/ 港元、美元/ 新加坡元、美元/ 新土耳其里拉、美

元/ 韩元、美元/ 瑞典克朗、美元/ 南非兰特、美元/ 印度卢比、美元/ 挪威克朗、美元

/ 巴西雷亚尔、欧元/日元、欧元/英镑、欧元/瑞士法郎、日元/澳元及以上货币对的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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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货币对。

（十一）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可，流动性期限可高于

表 3 中对应的值，但应为 20 天、40 天、60 天或 120 天的标准期

限，并不得超过产品的剩余期限。

（十二）可建模风险因子的总资本要求（IMCC）为受分散效

应和不受分散效应影响的各风险类别预期尾部损失资本要求的加

权平均值，公式如下：

1
( )( ( )) (1 )

B

i
i

IMCC CIMCC IMCC C 


 
 
 

   

其中：

1. , , ,
, , ,

, , ,

,( ) ( )F C F C i
R S i R S i

R C R C i

ES ES
ES ES

IMCC C ES IMCC C ES  。

2. ( )IMCC C 为全行层面上使用内部模型计算的资本要求，受

分散效应影响。

3. ( )iIMCC C 为各风险类别计算预期尾部损失资本要求，不受

分散效应影响。

4.计算风险类别层面的 , ,R S iES 中使用的压力情景与用于计算

整个投资组合的 ,R SES 的压力情景相同。

5. 为 0.5。

6.B 为风险类别。

五、不可建模风险因子的资本要求

（一）不可建模风险因子的资本要求由压力情景确定，压力

情景应至少与用于可建模风险因子预期尾部损失的压力情景同样

审慎（97.5%置信区间）。相同风险类别中的不可建模风险因子的

压力情景应相同。商业银行应根据本附件第四部分（七）确定压

力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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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可建模风险因子的流动性期限是表 3 对应的流动性

期限和 20 天中的较大者。

（三）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不认可商业银

行确定的压力情景，银行应使用最大可能损失作为压力情景。

（四）不可建模风险因子资本计算方法如下：

��� =
�=1

�
������,�

2� +
�=1

�

������,�
2�

+ (� ×
�=1

�
�����,�� )2 + (1 − �2) ×

�=1

�
�����,�

2�

其中：

1. ,NM iISES 是已证明适用零相关性加总的不可建模特定信用

利差风险因子集合 I 中风险因子 i 的压力情景资本要求。

2. ,NM jISES 是已证明适用零相关性加总的不可建模特定股票

风险因子集合 J 中风险因子 j 的压力情景资本要求。

3. ,NM kSES 是可建模交易台下其他不可建模风险因子集合 K 中

的风险因子 k 的压力情景资本要求。

4. 为 0.6。

六、内部模型法交易台的资本要求（不含违约风险）

（一）可使用内部模型法的交易台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验收通过。

2.通过返回检验，且损益归因测试结果处于绿区或黄区。

可使用内部模型法的交易台资本要求包括可建模风险因子的

资本要求和不可建模风险因子的资本要求。

（二）可使用内部模型法的交易台的总资本要求（不含违约

风险资本）计算公式如下：

1 1max( ; )A t t c avg avgIMCC SES m IMCC S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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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模型法交易台的总资本要求（不含违约风险资本）为以

下两项中的较大值：

1.根据内部模型计量的上一交易日的可建模风险因子资本要

求 1tIMCC  和不可建模风险因子资本要求 1tSES  之和。

2.最近 60 个交易日可建模风险因子资本要求的均值 avgIMCC
乘以 cm 加上最近 60 个交易日不可建模风险因子资本要求的均值

avgSES 。 cm 为返回检验乘数因子，等于固定因子与附加因子之和，

其中固定因子为 1.5，附加因子包括定性附加因子和返回检验附加

因子。返回检验附加因子范围在 0-0.5，根据全行层面返回检验的

突破次数决定，详见表 4。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可

根据商业银行内部模型定性要求的执行情况设定定性附加因子，

最小值即初始值为 0。

七、内部模型法交易台的违约风险资本要求

（一）违约风险是指由于债务人违约而导致直接损失的风险，

以及违约事件可能导致的潜在非直接损失的风险。

商业银行应使用单独的内部模型计量违约风险资本要求，内

部模型未达到合格标准或未覆盖违约风险的，则应采用标准法计

量违约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违约风险应评估超过当前估值中已经考虑的盯市损失以外的

增量损失。

（二）商业银行应使用风险价值模型来衡量违约风险，风险

价值应基于 1 年持有期、单尾 99.9%置信区间的假设。违约风险资

本模型应具有两类系统性风险因子。

（三）违约风险的资本要求为以下两项中的较大值：

1.过去十二周的违约风险价值均值。

2.最近一次计算得到的违约风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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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应至少每周计算一次违约风险的资本要求。商业银

行计量违约风险的模型应假设在 1 年持有期内头寸不变，其中，

对于特定股票子组合头寸可假设 60 天持有期内头寸不变，并根据

集中度、风险对冲策略和期权特征加以调整；同时也应反映可能

影响多个证券发行人的市场性事件。

（四）商业银行的违约风险资本模型应充分考虑产品或组合

的流动性期限。

1.流动性期限可以按照头寸或者组合为单位进行估计；如果

以组合为单位估计流动性期限，应对组合的划分方法予以清晰定

义，以合理反映不同组合的流动性期限差异。

2.对非投资级产品、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的产品和从未大幅

下跌过的产品的流动性期限应予以审慎估计。

3.股票类头寸的流动性期限最低为 60 天。

（五）商业银行应对每个债务人计量违约风险。如果商业银

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中的违约概率或违约损失率估值经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验收通过，应使用内部评级结果，

否则应基于历史数据，使用与内部评级法一致的方法来计算违约

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商业银行可以使用与投资组合相关的外部数

据。

商业银行应建立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数据来源优先级的排

名表。违约概率应根据过去一年历史违约数据进行估算，或在商

业银行能够证明理论推导符合历史违约经验的前提下，进行推导

计算。违约损失率的计算应以头寸的当前市场价值减去违约后的

预期市场价值，反映该头寸的类型和优先级, 且不得低于零。

违约概率不能为市场价格中隐含的违约概率，最低为 0.05%。

（六）如同一债务人违约风险暴露涵盖不同工具, 净额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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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体现不同工具价格非对称波动导致的损失。违约风险暴露应

考虑不同债务人多头和空头抵消效应，但不得在数据输入模型前

对头寸进行轧差。工具的基差风险、优先级结构、评级、期限和

轧差误差都应予以合理计量。

（七）违约风险资本模型应识别债务人违约的相关性影响，

相关性应基于客观数据。商业银行应验证相关性的建模方法符合

其投资组合的特征，记录建模方法和用于校准模型的时间段，时

间段至少为 10 年。

违约相关性的计量应基于信用利差或上市股票价格，以及一

年的流动性期限。商业银行计量相关性时，应反映所有重大基差

风险，制定相关制度规范校准过程, 记录使用信用利差或上市股

票价格的情况。

（八）违约风险资本模型应反映错配风险、集中度风险、期

权性风险和其他重大非线性头寸的违约风险，并考虑经济周期。

（九）商业银行的违约风险模型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可以考虑

动态对冲策略的对冲效果，而不将其作为对冲误差处理：

1.动态对冲策略一致地应用于交易账户的所有相关头寸。

2.证明采用动态对冲策略是一种较好的风险管理方法。

3.证明对冲工具有足够流动性以保证即便在压力市场条件下

仍然能够采取动态对冲策略管理风险。

（十）违约风险资本模型的验证包括但不限于压力测试、敏

感性分析和情景分析。

（十一）商业银行应建立文档来确定模型标准, 用于评估违

约风险资本模型的准确性。

八、市场风险总资本要求

市场风险的总资本要求（ totalACR ）等于经验收通过使用内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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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法且符合内部模型法使用条件的交易台的总资本要求

（ ,G A AIMA C DRC  ，含违约风险资本要求）加上未经验收通过使用

内部模型法或不符合内部模型法使用条件的交易台按标准法计算

的资本要求 uC 。如果至少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交易台落入损益归因

测试黄色区域，则会施加资本附加（Capital surcharge）。资本

附加的计算详见本附件第十部分（五）。

内部模型法总资本要求计算如下：

ACRtotal = min IMAG,A +CU +资本附加，SAall desk +max(0, IMAG,A

− SAG,A)

all deskSA 为所有交易台按标准法计量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G ASA
为经验收通过使用内部模型法且符合内部模型法使用

条件的交易台按标准法计量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九、返回检验要求

（一）商业银行应比较每日的实际损益数据及假设损益数据

与内部模型产生的风险价值数据，进行全行层面和交易台层面的

返回检验。商业银行依据最近 250 个交易日突破次数确定市场风

险资本计算的附加因子，并按季度将返回检验结果及附加因子调

整情况报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对商业银行返回检验结

果和附加因子调整情况进行监督，并评估银行是否可继续使用内

部模型法计量资本。

（二）符合以下情况的，商业银行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申请特殊处理：

1.当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制度转变或重大金融市场压力事件时，

市场数据的波动与相关系数的重大变化可能引发短时间内的大量

突破事件。在此情况下，商业银行可申请暂不调高附加因子并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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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使用内部模型法，同时应尽快将上述压力情景纳入模型。

2.如果突破情况和不可建模风险因子相关，且该不可建模风

险因子的资本要求超过了当日的实际损失或假设损失，商业银行

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申请不将该突破事件计入突破次数。

商业银行应记录相关不可建模风险因子价值的历史变动情况，并

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是该不可建模风险因子导致的相关损失。

（三）内部模型的返回检验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1.商业银行应每日计算基于 T-1 日头寸的风险价值与 T 日的

损益数据并进行比较，如实际损失或假设损失超过风险价值，或

者出现损益或风险价值无法获取的情况，则称为发生一次突破。

2.全行层面返回检验风险价值的持有期为 1 天，置信区间为

99%，计算方法以及使用的历史数据期限等参数应与使用内部模型

法计提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时所用参数保持一致。

3.交易台层面返回检验风险价值的持有期为 1 天，置信区间

为 99%及 97.5%，计算方法以及使用的历史数据期限等参数应与使

用内部模型法计提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时所用参数保持一致。

若在最近 250 个交易日内，交易台在 99%的置信区间下突破次

数超过 12 次，或在 97.5%的置信水平突破次数超过 30 次，应按标

准法计量该交易台的资本要求，并及时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或其派出机构报告。若重新采用内部模型法，应经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认可。

4.突破的统计方法采用简单突破法，即每季度末统计最近 250

个交易日的返回检验结果中总计发生的突破次数。总体的突破数

量是实际损失突破情况和假设损失突破情况中的较大值。

5.商业银行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实施

内部模型法时，应建立返回检验流程，并积累至少 250 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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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返回检验结果数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可要

求商业银行提供在此日期之前的返回检验结果数据。

6.根据最新的交易台层面返回检验、风险因子合格性检验以

及损益归因测试的结果，每季度更新全行层面返回检验的投资组

合范围。

（四）商业银行应建立返回检验的文档管理和报告制度。

1.商业银行应对返回检验过程及结果建立完整的书面文档记

录，以供内部管理、外部审计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

机构查阅使用。

2.返回检验突破事件发生后，应及时书面报告商业银行负责

市场风险管理的高级管理层成员。

3.商业银行正式实施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后，应每季度将最

近 250 个交易日的返回检验结果报告提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或其派出机构。

（五）按照全行范围最近 250 个交易日的返回检验突破次数，

其结果可分为绿区、黄区和红区三个区域。

1.绿区，包括 0 至 4 次突破事件。绿区代表返回检验结果并

未显示商业银行的内部模型存在问题。

2.黄区，包括 5 至 9 次突破事件。黄区代表返回检验结果显

示商业银行的内部模型可能存在问题，但有关结论尚不确定，通

常情况下，随着出现突破事件次数由 5 次增加至 9 次，模型不准

确的可能性会逐步增大。

3.红区，包括 10 次或以上突破事件。红区代表返回检验结果

显示商业银行的内部模型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六）市场风险返回检验突破次数、分区及乘数因子的对应

关系见表 4。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可根据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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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运行表现在返回检验乘数因子之上另行增设定性附加因子。

表 4 突破次数与乘数因子关系表

分区 最近 250 个交易日的返回检验突破次数

返回检验乘数因子

（固定因子1.5+返回检

验附加因子 0-0.5）

绿区 少于 5次 1.50

黄区

5次 1.70

6 次 1.76

7 次 1.83

8 次 1.88

9 次 1.92

红区 10 次或以上 2.00

十、损益归因测试要求

（一）商业银行应比较交易台每日的假设损益数据与风险理

论损益数据，进行损益归因测试，根据最近 250 个交易日测试结

果确定市场风险资本计算的资本附加，并按季度将损益归因测试

结果及资本附加调整情况报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

构。

（二）内部模型的损益归因测试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1.商业银行应基于最近 250 个交易日的每日风险理论损益与

假设损益数据构成的时间序列，来计算交易台的相关性指标

（Spearman）和 KS 检验指标。

2.相关性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cov( , )

HPL RTPL

HPL RTPL
s

R R

R Rr
 




其中：

（1） HPLR 为基于假设损益大小生成相应的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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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TPLR 为基于风险理论损益大小生成相应的时间序列。

（3） HPLR 和 RTPLR 是 HPLR 和 RTPLR 的标准差。

3.KS 指标的计算公式为风险理论损益的经验累积分布函数值

和假设损益的经验累积分布函数值的两者之差绝对值中的最大值。

损益的经验累积分布函数值为 0.004 和小于等于给定损益的

观测值数量的乘积。

4.商业银行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实施

内部模型法时，应建立损益归因测试流程，并积累至少 250 个交

易日的损益归因测试结果数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

机构可要求商业银行提供在此日期之前的损益归因结果数据。

（三）商业银行应建立损益归因测试的文档管理和报告制度。

1.商业银行应对损益归因测试过程及结果建立完整的书面文

档记录，以供内部管理、外部审计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

派出机构查阅使用。

2.商业银行正式实施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后，应每季度将最

近 250 个交易日的损益归因测试结果报告提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或其派出机构。

（四）按照交易台最近 250 个交易日相关性指标和 KS 检验指

标的计量结果，其结果可分为绿区、黄区和红区三个区域。

1.绿区，应同时满足相关性指标大于 0.8 和 KS 检验指标值小

于 0.09(p-value=0.264)两个条件。

2.红区，应满足相关性指标小于 0.7 或满足 KS 检验指标值大

于 0.12(p-value=0.055)。若交易台损益归因测试结果为红区，则

应使用标准法计量资本要求，并及时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

其派出机构报告。若连续 6 个月损益归因测试结果为绿区，期间

每日交易台层面最近250个交易日返回检验突破次数不超过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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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下个月末交易台符合内部模型法使用条件，则应恢复采用内部

模型法，并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报告。

3.黄区，若既没有归入绿色区域也没有落入红色区域，则归

入黄区。若交易台损益归因测试结果为黄区，则应进行资本附加

处理，直到交易台损益归因测试结果为绿区，且交易台在最近 250

个交易日内满足返回检验对于突破值的要求。

（五）资本附加计算公式如下：

资本附加 = � ×��� (0,���,� − ����,�)
其中：

1. ,

0.5 ii A

ii G A

SA
SA

k 



  


2.���为交易台 i 所有头寸按标准法计算的资本要求。

3.� ∈ �表示所有落入黄区的已验收通过的内部模型法交易

台集合。

4.� ∈ �,� 表示所有落入绿区和黄区的已验收通过的内部

模型法交易台集合。

（六）若商业银行符合下列要求并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或其派出机构验收通过，可将风险因子的风险理论损益输入数据

与假设损益中使用的数据校准一致：

1.商业银行应证明假设损益输入数据可以适用于风险理论损

益， 并且在将假设损益输入数据转换为可应用于风险理论损益计

算的风险因子时，未忽略任何风险因子或估值模型的差异。

2.对风险理论损益输入数据的任何调整，商业银行应记录存

档并验证，并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证明其合理

性。

3.商业银行应有制度流程识别与风险理论损益输入数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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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变动，并将此类变动报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

构。

4.商业银行应评估输入数据一致性校准对风险理论损益和损

益归因测试产生的影响。该工作应在设计或更改输入数据校准流

程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提出要求时开展。

（七）当第三方供应商、取数时间，或数据转换方式不同造

成风险理论损益和假设损益中共同风险因子的输入数据出现差异，

商业银行可对风险理论损益输入数据进行调整。调整方式包括直

接用假设损益输入数据替换风险理论损益输入数据，或者以假设

损益输入数据为基础计算风险理论损益/预期尾部损失模型中所

需的风险因子数据。

商业银行不得将假设损益的风险因子输入数据调整至与风险

理论损益一致。不允许通过调整风险理论损益或假设损益来处理

剩余的运行噪声。剩余运行噪声是指因在不同时点使用不同系统

计算风险理论损益和假设损益产生的差异。

十一、模型验证要求

商业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计算市场风险监管资本要求，应按

本办法的规定对市场风险内部模型及支持体系进行验证，确保模

型理论正确、假设合理、数据完整、模型运行情况良好、计算准

确、使用分析恰当。市场风险内部模型验证的详细要求见本办法

附件 24。

十二、压力测试要求

（一）商业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应

按本办法要求在交易台和银行层面进行相应的压力测试。

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所用的压力情景应涵盖可能使其交易组合

产生重大损失、对其交易组合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会引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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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或事后管理困难的各种潜在风险因子。这些风险因子应包括

各种主要风险类别中的低概率事件，并反映事件对具有线性和非

线性价格特征的头寸的影响。

（二）商业银行应具备按日进行压力测试的能力。同时，应

定期评估压力情景下的风险状况，尤其应对压力测试所揭示的主

要风险点和脆弱环节予以特别关注，若压力测试显示商业银行受

某种特定情景的负面影响显著，应通过降低风险暴露或分配更多

资本等方式进行管理。

（三）商业银行应制定市场风险压力测试方案。

压力测试方案应重点关注如下方面：集中度风险、压力市场

条件下的市场流动性不足、单一走势市场、事件风险、非线性产

品及内部模型可能无法适当反映的其他风险。

压力测试方案应定期评估和修订。商业银行应至少每月向高

管层汇报压力测试结果，至少每年向董事会汇报压力测试结果。

压力测试结果应应用于商业银行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并在管理

层和董事会制定的政策和限额中予以体现。

（四）压力测试应同时具有定量和定性标准，同时考虑由市

场波动引起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定量标准应明确商业银行

可能会面对的压力情况。定性标准应强调压力测试目标是评估商

业银行资本吸纳潜在大额亏损的能力，及寻求可以采取的降低风

险及节约资本的措施。

（五）商业银行应选用最适合其业务规模及复杂程度的压力

测试方法，包括敏感性测试和情景测试等。

（六）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其组合的持仓规模、结构特点和复

杂程度，确定压力情景的具体内容，并涵盖不同的压力程度。压

力情景依其性质可以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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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需银行模拟的监管要求情景。商业银行应报告其每季度 5

个最大单日损失信息。损失信息应与其内部计量系统计算出的资

本水平相对比。

2.需银行模拟的历史情景。商业银行应分别测试其交易组合

在两类历史情景下的表现：第一类是当市场价格发生剧烈波动或

市场流动性急剧下降时的历史情景；第二类是当风险因子的相关

性和波动率发生极端变化时的历史情景。

3.商业银行自行设计的反映其交易组合特性的压力情景。商

业银行应根据其自身资产组合特性，自行设计压力测试情景，识

别最不利的市场情况。商业银行应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

派出机构说明其识别和执行此类压力情景的方法，并说明此类情

景引发的结果。

（七）商业银行应制订完备流程以确保进行全面的市场风险

压力测试。相关流程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分析交易组合特性及

其业务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以确定应在压力情况下进行测试的

主要风险因子；设计适当的交易组合压力测试，包括可能的压力

事件及情况的具体说明；以文件形式记录压力测试所用的假设及

得出有关假设的方法；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分析压力测试结果以

确定易受影响的环节及潜在风险；向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及有关

管理人员报告压力测试结果；确定在压力情况下应采取的适当补

救措施，以应对压力测试发现的潜在风险；向董事会报告有关压

力测试结果及拟采取的补救措施。

（八）商业银行应根据交易组合特性及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

定期审核压力测试方案，评估压力测试所使用的基本假设是否仍

然有效。审核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压力测试方案涵盖的风险因

子；压力测试是否融入日常风险管理；压力测试程序的核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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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其后作出重大修改的授权；进行压力测试所用持仓数据的准

确性及完整性；进行压力测试所用数据来源的一致性、及时性和

可靠性；压力测试程序的文档记录的充分性。

十三、报告要求

商业银行经认可使用内部模型法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后，

应每季度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报告内部模型的

运行情况。报告内容至少应包括：模型方法、内容及覆盖面的重

大变化，本期返回检验和损益归因测试结果，信息系统及管理层

的重大变化，与市场风险有关的新业务开展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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